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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梁河县 2025 年省级财政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

分配计划的请示

县人民政府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云南省

财政厅等 6 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

的通知》《云财农〔2023〕191 号》《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

修订<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

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24〕10 号）《云南省财政厅等

六部门关于修订调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

标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4〕114号）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

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云财

农〔2025〕31 号）和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（德财农〔2025〕16 号）文件

精神，按照梁河县 2025 年 5 月 7 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5

年第二次会议要求，现将梁河县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分配计划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。

当否，请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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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梁河县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（第二批）分配计划方案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2025 年 5 月 8 日



— 3 —

附件

梁河县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资金（第二批）分配计划方案

根据梁河县 2025 年 5 月 7 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5 年

第二次会议要求，现将梁河县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分配方案报告如下：

本次分配资金共计 90万元，均为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，计

划安排实施项目 2 个。具体如下：

1.安排用于梁河县 2025 年民族团结示范社区建设项目，资金

30 万元。上级文件指定实施项目，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。主要是

在遮岛镇弄么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 1 个。

2.安排用于梁河县 2025 年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项目

（二期），资金 60 万元。上级文件指定实施项目，由县民宗局负

责实施。主要用于在勐养镇帮盖村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村寨 2

个（帮盖小组、底养小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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